
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

协同资源化处理一般固体废物技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12 月 29日，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在菏泽市定陶区组织成立验

收工作组并召开了协同资源化处理一般固体废物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现场会。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

（山东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 3名专家（名单附后）组

成。验收工作组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

收。验收工作组组织查看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验

收项目基本情况、验收监测单位关于验收项目监测情况的简要汇报，经充分

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润鑫产业园。项目性质

为技改，项目总投资为 186.8 万元，均为环保投资，主要建设内容为依托现

有贮料场内东南角建设污泥菌渣贮存间，新增生化污泥暂存库和菌渣库产生

的恶臭采用“密闭+负压收集”后，引至锅炉燃烧室焚烧处置；主体工程（锅

炉、发电机组）、辅助工程（投加系统、输煤系统、破碎系统、除灰渣系统）、

公用工程（供水系统、化水处理系统、循环冷却系统、热力系统、空压机系

统）、储运工程（贮料场、灰库、渣仓、0#柴油罐、氨水罐区）等基础设施

及配套环保设施（锅炉烟气处理设施 2套（2台锅炉（一用一备）配套建设），



危废暂存间 1间、事故水池 1座、封闭式干煤棚及喷淋设施、仓顶除尘器）

等依托现有工程。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每年工作日为 300天，三班制，每

班8小时。

2、建设过程和环保审批情况

1）环评报告编制：《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协同资源化处理一般固体废

物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山东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编制完成。

2）环评报告批复及建设过程：2023 年 9月 25日，菏泽市生态环境局以

菏环审[2023]55号对《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协同资源化处理一般固体废物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项目于 2023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4

年 9月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建设完成，调试日期为 2024年 9月-2024年

12月，2024年 12月企业生产设施和配套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3）公司环境管理：公司编制了环境管理制度，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

4）验收监测：山东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

测工作。2024 年 9月，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察、收集有关技术资料、编写验

收监测方案；委托山东鲁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12 月 6

日、12月 13日-12 月 14日对本项目废气、废水、厂界噪声、土壤、地下水

等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3、验收性质及范围

本次验收为协同资源化处理一般固体废物技改项目验收，验收规模为混

合一般固废（其中菌渣和污泥的占比分别为 0.72：0.28）与煤以重量比约

0.5:9.5 混合作为入炉燃料，年处理菌渣 5000t、年处理干化生化污泥 1923t。



验收内容为新建污泥菌渣贮存间及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固体废物掺烧烟气处

理设施，噪声防治设施，新增固废处置设施。

环保设施包括：锅炉烟气处理设施 2 套（2台锅炉（一用一备）配套建

设）；其余设施均依托现有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变动情况详见下表。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本项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环评与实际变动情况一览表

环评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动原因 结论

化水车间排污水部分回用，剩

余部分与循环冷却排污水、锅

炉排污水、运输车辆冲洗废水

和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定陶首创

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深度

处理 。

化水车间排污水部分回

用，剩余部分与循环冷却

排污水、锅炉排污水、运

输车辆冲洗废水和生活污

水一起排入赛托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

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根据菏泽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及

园区规划要求，园区内企业废水

需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企

业废水由排入定陶首创水务有

限公司污水处理厂改为排入赛

托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园区

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不属

于重

大变

动

新建污泥、菌渣贮存间位于干

煤棚西南角。

新建污泥、菌渣贮存间位

于干煤棚东南角。

为便于固体废物输送入炉及废

气的收集，将暂存间建设于干煤

棚内距离锅炉更近的一侧。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处理措施

技改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生产人员从现有工程人员调拨，无新增生活

污水，全厂废水产排情况无变化。

废水排入赛托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2、废气处理措施

技改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煤、菌渣、污泥燃烧产生的锅炉烟气，污泥、



菌渣贮存过程产生的臭气。

煤、菌渣、污泥燃烧产生的锅炉烟气经布袋除尘器除尘+SNCR-SCR 脱硝+

脱硫除尘一体化装置（湿式氨法脱硫+超声波除尘）后，经1根高 120m烟囱

排放。

本项目贮存间均为封闭设计，出入口均安装有密封门，处于常闭状态，

并在棚内设有除臭风机，臭气通过管道引入锅炉进行燃烧处理。污泥、菌渣

投入循环流化床锅炉经过干燥、燃烧过程会产生一定的恶臭气体，因锅炉内

温度较高，能够有效去除恶臭气体。

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灰库、渣仓粉尘，汽运扬尘，破碎粉尘，菌渣、

污泥转运过程产生的臭气，柴油储罐贮存及装卸车过程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灰库、渣仓粉尘：燃烧后产生的灰渣处理依托现有灰渣处理系统，灰渣

处理方式采用灰渣分除，除灰系统采用气力除灰方式，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灰

由仓泵输送至现有灰库，灰库设置库顶布袋除尘器，灰定时外运进行综合利

用。炉渣采用干法除渣、直接外排，炉渣经冷渣器冷却后，由全密封除渣皮

带输送至密闭渣仓。

汽运扬尘：外运综合利用由密闭罐车运输，并在灰渣库四周设置绿化防

护带，防止扬尘污染。料场防尘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落实措施，并对防尘设施

的运行进行严格管理，各种降尘设施正常运行。

同时对进出厂区的污泥运输车和原料运输车等提出限速要求，在满足最

大工作效率的前提下，使用最小车速行驶；对厂区内道路进行经常性打扫和

冲水，降低道路粉尘含量；污泥运输避开上下班高峰期。

破碎粉尘：破碎车间设有布袋除尘器，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菌渣、污泥转运暂存过程产生的臭气：菌渣、污泥转运过程采用密闭吨

袋及密闭车辆运输，能够有效控制恶臭气体的散发。贮存间暂存一般固废过

程中未收集的恶臭气体无组织逸散，本项目贮存间采用封闭管理，能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恶臭气体对环境的影响。脱硫脱硝用氨水储罐贮存、装卸车过程

产生少量氨无组织排放，该工序依托现有工程。

柴油储罐贮存及装卸车过程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技改项目开车点火采用

柴油，依托现有柴油储罐，柴油贮存及装卸车过程产生非甲烷总烃。

3、噪声控制

本项目采用基础减震、吸声、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项目依托现有燃煤锅炉掺烧一般固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布袋除尘

器收集的炉灰和炉渣。

（1）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炉灰

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炉灰，产生量约为 12300t/a，炉灰委托青岛斯坦德衡

立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危废鉴别，已完成初筛，处于鉴别阶段，炉

灰目前暂存于厂区内，待鉴别完成后根据其类别进行管理，鉴别为危废按危

废进行管理，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鉴别不属于危险废物，则按一般固体废

物进行管理，外售给建材生产企业综合利用。

（2）炉渣

炉渣属于一般固废，产生量为 14045.4t/a，收集后出售给菏泽化展建材

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锅炉废气处理装置排气筒（P1）SO2最大排放（折算）

浓度为 12.2mg/m3，NOx最大排放（折算）浓度为 17mg/m3，颗粒物最大排

放（折算）浓度为 2.9mg/m3，汞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折算）浓度为

0.0069mg/m3，林格曼黑度＜1度，氨未检出，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7/664-2019)表 2排放限值要求（SO235mg/m3、NOx50mg/m3、

颗粒物 5mg/m3、汞及其化合物 0.03mg/m3、林格曼黑度 1度、氨 3.8mg/m3）；

臭气浓度最大排放浓度为 41（无量纲）、氨未检出、硫化氢最大排放速率为

7.17×10-4kg/h，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标准要求（臭

气浓度 60000（无量纲）、氨 75kg/h、硫化氢 21kg/h）；氟化物最大排放浓度

为 0.06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

级标准（氟化氢 9mg/m3）；氯化氢最大排放（折算）浓度为 7.75mg/m3，镉、

铊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折算）浓度为 1.03×10-4 mg/m3，锑、砷、铅、铬、

锡、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2.35×10-3mg/m3，二噁英最

大排放浓度为 0.014ngTEQ/m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表 4 标准限值要求（氯化氢 50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

0.1mg/m3、砷、铅、铬、锡、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1.0mg/m3、二噁

英 0.1ngTEQ/m³）。

厂界外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1.22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 第 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表 2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非

甲烷总烃 2.0mg/m3）；氯化氢最大浓度为 0.03mg/m3，氟化物最大浓度为



4.0μg/m3，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211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氯化氢 0.2mg/m3、

氟化物 20μg/m3、颗粒物 1.0mg/m3）；臭气浓度最大浓度为 13（无量纲），

氨最大浓度为 0.14mg/m3，硫化氢最大浓度为 0.005mg/m3，满足《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臭气浓度 20（无

量纲）、氨 1.0mg/m3、硫化氢 0.06mg/m3）。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总排口：pH为 7.3~7.4，主要污染因子两日最大日

均值：CODcr 为 64mg/L，悬浮物为 6mg/L，氨氮为 0.571mg/L，总氮为

26.3mg/L，总磷为 0.36mg/L，硫化物未检出，挥发性酚类未检出，氟化物

未检出，石油类为 0.23mg/L，水质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和赛托污水处理站进水水质要求。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间噪声测量值在（51~56）dB(A)之间，夜间噪声

测量值在（42~44）dB(A)之间，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

4、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内水井监测因子中：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硫酸

盐，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其他各项

监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超

标主要受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影响。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内各土壤监测点监测指标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表 1、表 2 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标准要求。因此本项目建设对周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报告和验收组现场勘察情况，项目环境保护审批手续完备，技术

资料基本齐全。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满足环评批复标准要求。企业建立了环

境管理制度。项目建设及调试运行期间，未收到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等。

综上所述，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协同资源化处理一般固体废物技改项

目环保手续齐全，监测的主要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建设单位并配合检测和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认真落实“后续要求”

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环保部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信息。

六、后续要求与建议

1、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定期维护环保设施，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确保各种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如遇环保设施检修、停运等情况，

要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书面报告，并如实记录备查。

2、加强环境和安全培训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3、按照排污许可的要求及时变更排污许可证，变更自行监测方案，并

及时做好信息公开。



七、验收工作组人员信息

见附件：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

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

2024 年 12月 29日


